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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7日（星期三）下午3:0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下统称股东）1,139人， 代表股份

1,464,001,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388,844,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24人，代表股份1,075,157,0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中副总裁李锁云先生、王岩松先生、孙

建忠先生、刘建森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表决结果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案序

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

1,464,001,919 1,281,551,484 87.538% 181,315,935 12.385% 1,134,500 0.077% 通过

议案2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 1,464,001,919 1,280,677,684 87.478% 181,654,735 12.408% 1,669,500 0.114% 通过

2.2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1,464,001,919 1,279,863,184 87.422% 182,683,235 12.478% 1,455,500 0.099% 通过

2.3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1,464,001,919 1,277,444,984 87.257% 184,924,735 12.631% 1,632,200 0.111% 通过

2.4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1,464,001,919 1,279,501,884 87.398% 182,950,935 12.497% 1,549,100 0.106% 通过

2.5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1,464,001,919 1,279,934,584 87.427% 182,405,235 12.459% 1,662,100 0.114% 通过

2.6 定价基准日 1,464,001,919 1,278,415,684 87.323% 184,150,735 12.579% 1,435,500 0.098% 通过

2.7 发行价格 1,464,001,919 1,277,027,684 87.229% 185,449,235 12.667% 1,525,000 0.104% 通过

2.8 发行股份的数量 1,464,001,919 1,278,525,584 87.331% 183,985,835 12.567% 1,490,500 0.102% 通过

2.9 上市流通地点 1,464,001,919 1,280,189,379 87.445% 181,584,435 12.403% 2,228,105 0.152% 通过

2.10 锁定期安排 1,464,001,919 1,280,676,184 87.478% 181,766,735 12.416% 1,559,000 0.106% 通过

2.11

上市公司异议股东的保护

机制

1,464,001,919 1,280,118,684 87.440% 182,028,035 12.434% 1,855,200 0.127% 通过

2.12

债权债务处置及债权人权

利保护

1,464,001,919 1,280,328,684 87.454% 182,026,735 12.434% 1,646,500 0.112% 通过

2.13 员工安置 1,464,001,919 1,279,236,879 87.379% 181,422,835 12.392% 3,342,205 0.228% 通过

2.14 过渡期损益安排 1,464,001,919 1,280,142,384 87.441% 181,611,035 12.405% 2,248,500 0.154% 通过

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 1,464,001,919 1,270,994,979 86.816% 179,290,920 12.247% 13,716,020 0.937% 通过

2.16 资产交割及违约责任 1,464,001,919 1,272,477,884 86.918% 179,018,120 12.228% 12,505,915 0.854% 通过

2.17 相关税费 1,464,001,919 1,272,587,384 86.925% 178,716,820 12.207% 12,697,715 0.867% 通过

2.18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464,001,919 1,271,664,779 86.862% 179,346,420 12.250% 12,990,720 0.887% 通过

2.19 决议有效期 1,464,001,919 1,272,002,084 86.885% 179,249,120 12.244% 12,750,715 0.871% 通过

议案3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126,379 86.894% 179,237,320 12.243% 12,638,220 0.863% 通过

议案4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构

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44,684 86.909% 179,394,820 12.254% 12,262,415 0.838% 通过

议案5

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徐工

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17,279 86.907% 179,010,520 12.227% 12,674,120 0.866% 通过

议案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吸

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110,079 86.893% 179,037,220 12.229% 12,854,620 0.878% 通过

议案7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1,464,001,919 1,273,268,184 86.972% 179,200,120 12.240% 11,533,615 0.788% 通过

议案8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061,879 86.889% 179,082,520 12.232% 12,857,520 0.878% 通过

议案9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

定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760,084 86.937% 179,116,920 12.235% 12,124,915 0.828% 通过

议案1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

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

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

案

1,464,001,919 1,272,121,379 86.893% 179,491,320 12.260% 12,389,220 0.846% 通过

议案11

关于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99,684 86.912% 179,950,420 12.292% 11,651,815 0.796% 通过

议案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

1,464,001,919 1,271,855,884 86.875% 180,740,320 12.346% 11,405,715 0.779% 通过

议案13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

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464,001,919 1,271,153,984 86.827% 181,769,220 12.416% 11,078,715 0.757% 通过

议案14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

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

措施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579,584 86.925% 179,888,720 12.287% 11,533,615 0.788% 通过

议案15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

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1,464,001,919 1,280,781,084 87.485% 179,436,220 12.257% 3,784,615 0.259% 通过

议案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的议案

1,464,001,919 1,280,836,284 87.489% 179,542,620 12.264% 3,623,015 0.247% 通过

注：议案1-1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

1,464,001,919 1,281,551,484 87.538% 181,315,935 12.385% 1,134,500 0.077% 通过

议案2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 1,464,001,919 1,280,677,684 87.478% 181,654,735 12.408% 1,669,500 0.114% 通过

2.2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1,464,001,919 1,279,863,184 87.422% 182,683,235 12.478% 1,455,500 0.099% 通过

2.3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1,464,001,919 1,277,444,984 87.257% 184,924,735 12.631% 1,632,200 0.111% 通过

2.4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1,464,001,919 1,279,501,884 87.398% 182,950,935 12.497% 1,549,100 0.106% 通过

2.5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1,464,001,919 1,279,934,584 87.427% 182,405,235 12.459% 1,662,100 0.114% 通过

2.6 定价基准日 1,464,001,919 1,278,415,684 87.323% 184,150,735 12.579% 1,435,500 0.098% 通过

2.7 发行价格 1,464,001,919 1,277,027,684 87.229% 185,449,235 12.667% 1,525,000 0.104% 通过

2.8 发行股份的数量 1,464,001,919 1,278,525,584 87.331% 183,985,835 12.567% 1,490,500 0.102% 通过

2.9 上市流通地点 1,464,001,919 1,280,189,379 87.445% 181,584,435 12.403% 2,228,105 0.152% 通过

2.10 锁定期安排 1,464,001,919 1,280,676,184 87.478% 181,766,735 12.416% 1,559,000 0.106% 通过

2.11

上市公司异议股东的保护机

制

1,464,001,919 1,280,118,684 87.440% 182,028,035 12.434% 1,855,200 0.127% 通过

2.12

债权债务处置及债权人权利

保护

1,464,001,919 1,280,328,684 87.454% 182,026,735 12.434% 1,646,500 0.112% 通过

2.13 员工安置 1,464,001,919 1,279,236,879 87.379% 181,422,835 12.392% 3,342,205 0.228% 通过

2.14 过渡期损益安排 1,464,001,919 1,280,142,384 87.441% 181,611,035 12.405% 2,248,500 0.154% 通过

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 1,464,001,919 1,270,994,979 86.816% 179,290,920 12.247% 13,716,020 0.937% 通过

2.16 资产交割及违约责任 1,464,001,919 1,272,477,884 86.918% 179,018,120 12.228% 12,505,915 0.854% 通过

2.17 相关税费 1,464,001,919 1,272,587,384 86.925% 178,716,820 12.207% 12,697,715 0.867% 通过

2.18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464,001,919 1,271,664,779 86.862% 179,346,420 12.250% 12,990,720 0.887% 通过

2.19 决议有效期 1,464,001,919 1,272,002,084 86.885% 179,249,120 12.244% 12,750,715 0.871% 通过

议案3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126,379 86.894% 179,237,320 12.243% 12,638,220 0.863% 通过

议案4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构成重

组上市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44,684 86.909% 179,394,820 12.254% 12,262,415 0.838% 通过

议案5

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17,279 86.907% 179,010,520 12.227% 12,674,120 0.866% 通过

议案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吸

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110,079 86.893% 179,037,220 12.229% 12,854,620 0.878% 通过

议案7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1,464,001,919 1,273,268,184 86.972% 179,200,120 12.240% 11,533,615 0.788% 通过

议案8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061,879 86.889% 179,082,520 12.232% 12,857,520 0.878% 通过

议案9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760,084 86.937% 179,116,920 12.235% 12,124,915 0.828% 通过

议案

10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

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121,379 86.893% 179,491,320 12.260% 12,389,220 0.846% 通过

议案

11

关于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徐工

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

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399,684 86.912% 179,950,420 12.292% 11,651,815 0.796% 通过

议案

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464,001,919 1,271,855,884 86.875% 180,740,320 12.346% 11,405,715 0.779% 通过

议案

13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

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464,001,919 1,271,153,984 86.827% 181,769,220 12.416% 11,078,715 0.757% 通过

议案

14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

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的议案

1,464,001,919 1,272,579,584 86.925% 179,888,720 12.287% 11,533,615 0.788% 通过

议案

15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1,464,001,919 1,280,781,084 87.485% 179,436,220 12.257% 3,784,615 0.259% 通过

议案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1,464,001,919 1,280,836,284 87.489% 179,542,620 12.264% 3,623,015 0.247%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昱 任天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21-9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拟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徐工有限” ） 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徐工有限 （以下简称 “本次吸收合并” 、“本次交

易”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上市公司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存续方承继及承接徐工有限的全部资产、负

债、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徐工有限作为被吸收合并方，其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徐工有限在

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被注销， 徐工有限全体股东将持有本次吸收合并后上市公司的相应

股份。

上市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本次吸收合并有关事

项 ， 详见上市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97）。

本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关于本次吸收

合并事项的债权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依据有效的债权

文书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上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

弃要求上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有关债权将在到期

后由上市公司按有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清偿。 对于根据本公告进行有效申报的债权人，上市公司将在本次

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 对相关债务根据债权人的要求依法进行提前清偿或

提供担保。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传真方式申报债权。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身份证明文件、 有效债权文书及相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和要求上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的书面通知等债权资料（以下简称“债权资料” ）到上市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联系人：苗洋威、尹文林

联系电话：0516-87565620、0516-87565628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身份证明文件、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并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邮寄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联系人：苗洋威、尹文林

邮编：221004

联系电话：0516-87565620、0516-87565628

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身份证明文件、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传真号码：0516-87565610

联系电话：0516-87565620、0516-87565628

联系人：苗洋威、尹文林

传真方式的申报时间以上市公司传真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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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1月17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1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1年

11月17日上午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1年11月17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水椟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1年10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24人， 代表股份1,161,405,45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2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92,015,7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99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20人，代表股份269,389,7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8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21人，代表股份147,248,1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6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19人，代表股份147,048,9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521％。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41,224,7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24％ ； 反对

19,393,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698％；弃权7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7,067,4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948％；反对

19,393,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707％；弃权7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马炜晨律师

方冰清律师、马炜晨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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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1年6月9日，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金华中院” ）送达的（2020）浙07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金华中院裁定受理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1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5）。 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公司自2021年6月17日以

来，每五个交易日均对外披露了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1年6月29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

（2021）浙07破13号《决定书》，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2021年7月

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00分通过网

络会议的形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公司关于破产重整债权

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2021年7月23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送

达的（2021）浙07破13号《复函》及（2021）浙07破13号之一《决定书》，决定准许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

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同时许可管理人决定继续债务人的营业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

7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

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00分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等及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0）。 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17时，表决通过《财产管理

与变价方案》和《管理人继续执行职务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

2021年9月28日，在金华中院和永康法院的监督和见证下，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对意向重整投资

人进行了现场评审。 2021年9月30日，根据评审投票结果最终确定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

司重整投资人，上海钛启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致博智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作为公司的后顺位备选重整投资人。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0月9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管

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

公司将于2021年11月9日上午9时以网络会议方式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众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鉴于《重整计划

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公司将于2021年11月9日下午 14:30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众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0月23日分别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关于公司及八家子公司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40）、《公司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1）、《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公告编号：2021-142）。

投资人合计应付的20亿重整投资款已全部支付到位，但是仍存在重整计划草案未经债权人会议、出

资人会议表决通过且法院未裁定批准的可能，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0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

公司及八家子公司债权人会议已于2021年11月9日上午9�时0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出

资人组会议于2021年11月9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11月10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7）、

《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56）。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

定，就公司重整有关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1、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58）等内容，公

司2020年度亏损108.01亿元，2020年末净资产为-44.23亿元。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3.1第（二）项规定，公司2020年度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处理。

2、因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条第（四）、第（六）项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开市起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金华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6月10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如果公司顺

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7条第

（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的执行如涉及行政审批备案的，行政审批备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裁定批准并顺利执行，根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股份分配和

处置后，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 ）已宣告破产，铁牛集团破产后续处置

可能会引起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6、裁定受理破产的子公司若顺利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其中原受理破

产清算的子公司将转入重整，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并执行完毕后的相关子公

司将继续保留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若个别裁定受理破产的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重整计

划虽获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该等公司将

单独进行破产，即视为债权人自愿放弃参与协同重整而获得的股票、现金等偿债

资源，同时该家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7、 裁定受理破产子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结果将可能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8、即使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

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

2021-07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2021年11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11月17日以现场与通讯视频相结合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部分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事项并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独立董事就该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事宜，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参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1年12月6日14：00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

案，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

2021-07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1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11月15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1年11月1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视频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王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事项并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

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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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2021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因业务转型及发展需要，为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利润增长点，

公司控股孙公司无锡中科云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中科云链” ）拟与无锡山水城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山水城” ）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无锡山水华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无锡华融保理公司”或“商业保理公司” ），经营范围为商业

保理业务，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人民币。 无锡山水城以自有资金出资5,500万元，持

股55%；无锡中科云链以自有资金出资4,500万元，持股45%。 根据《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合作之合同书》

的约定，公司将作为商业保理公司的实际运营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虽未达到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标准，但鉴于《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合作之合同书》相关约定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保证相关投资

收益和在触及相应情形时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信息

1.公司名称：无锡山水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5642830504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姜锋

6.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7日

7.经营期限：2010-10-27至无固定期限

8.住所：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科教创业园3号楼3227

9.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

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无锡山水城控股股东为无锡山水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公

司与无锡山水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及资信状况

无锡山水城最近两年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9,481,369.25 1,897,087,812.03

负债总额 1,880,499,140.04 1,397,305,226.00

所有者权益 498,982,229.21 499,782,586,03

无锡山水城最近两年的经营情况为：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经审计） 2019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800,356.82 -98,330.79

经核查，无锡山水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无锡山水华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无锡市滨湖区绣溪道50号K-Park服务中心4号楼16层

5.经营范围：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账户管理；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

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以上事项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6.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资金来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无锡山水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5,500 自有资金

无锡中科云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4,500 自有资金

合 计 - 10,000 自有资金

注：1）无锡中科云链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全资孙公司无锡中科云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中科互联网” ）持股60%，无锡云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0%，无锡中科云

链本次出资4,500万元，其中，无锡中科互联网出资2,700万元，无锡云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1,800万元，且无锡云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出具《承诺函》，承诺：（1）将按照同

比例向无锡中科云链以货币方式增资1,760万元，以满足无锡中科云链注册资本金达到4,500万元的要

求，增资完成后，无锡云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股份40%不变。 （2）增资完成后，无锡云

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的无锡中科云链注册资本金为1,800万元，将在无锡山水华融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经核准设立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无锡中科云链实缴注册资本。

7. 保理公司商业模式： 拟设立的商业保理公司经营主要针对团膳企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保理金融业

务。 另外，保理公司将积极拓展资信评价高的企业及政府和学校的应付账款客户，并对该类客户相应应

收账款提供保理金融服务业务。

四、《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合作之合同书》主要内容（甲方为无锡山水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为无

锡中科云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丙方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实施本次交易，中科云网、无锡云链与无锡山水城拟共同签署《无锡山水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

无锡中科云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合作之合同书》，协议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条、公司概况

1.责任承担：

为确保甲方国有资本不受损失，乙方承诺：在甲方无锡山水城完成本投资合同约定的出资后，保理

公司经营过程中因总经理错误决策产生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保理公司因总经理错误决策导致甲方投资

款（包括注册资本及其他投资款）损失，由乙方负责偿还给甲方。

2.投资收益

乙方保证甲方出资每年实现不低于8%（含本数）的投资收益，根据审计报告，如该投资收益低于年

化8%，则由乙方自有资金补足，于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如甲方的投资收益率高于

年化8%（不含本数），则各方出资人根据其出资比例享受相应权益。

3.兜底承诺

若乙方自有资金不足以覆盖甲方投资本金及年化8%保底投资收益， 以及办理上述股权回购事宜，

则丙方对乙方不足以覆盖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条、保理公司业务与商业模式及经营要求

1.保理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及相关经审批的业务。

本保理公司开始运营后，乙方及其关联公司不能通过其他渠道再从事保理相关业务。 本保理公司的

具体业绩考核，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核定。

2.保理公司的商业模式。

保理公司经营主要针对团膳企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保理金融业务。 另外，保理公司将积极拓展资信评

价高的企业、政府和学校的应付账款客户，并对该类客户相应应收账款提供保理金融业务。

3.保理公司经营要求。

3.1甲方同意，由乙方委派总经理负责保理公司运营。

3.2保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商业保理公司《章程》之规定，决策委员会由3名成员构成，

由总经理提名委任），决定每笔保理业务是否开展。

3.3保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计划必须经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后方可实施。 同时每月需定期召开

有甲方委派的董事参加的经营会议，经营过程中的合同签订均需向甲方委派的董事报备。 年度结束由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第三条、注册资本

1.保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其中：

甲方：出资额为5,500万元人民币，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5%。

乙方：出资额为4,500万元人民币，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5%。

2.甲乙双方不得占用保理公司资金，更不得挪用注册资本。

3.未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保理公司不得对外发生借款性负债，也不得对包括股东在内的任何第三

方提供担保。

第四条、出资时间

1.股东分批分期缴纳出资资金，具体出资时间根据保理公司项目储备进度确定。 每笔出资由双方按

照项目投放要求确定时间后， 按照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保理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

户。

2.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保理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保理公司组织结构

1.保理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总经理，具体权利义务由公司章程制定。

2.保理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委派1名，双方共同委派1名，董事长由

甲方委派，董事长有一票否决权。 董事、董事长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3.保理公司设监事，由乙方委派担任。 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4.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总经理任期3年，任期届满前，董事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除

因总经理实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董事会无故解除总经理职务的，乙方不承担第一条第4、5、6项义务。

第十三条、合作经营期限

1.双方合作成立的保理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公司成立之日。

2.合作期满或提前终止合同，甲乙双方应依法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财产，按甲乙双方投资比例

进行分配。

第十四条、违约责任

1.合同任何一方未按合同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其他方支付出资额

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其他方有权解除合同。

2.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第十八条、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

通知其他方，征得他方同意后，各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七个工作日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

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未经各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

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九条、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

的，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无锡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三条、合同的效力

1.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协议各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公司进入新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可行性

（一）背景情况

商业保理作为新兴的贸易融资工具，主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应收账款受让、收付结算等服务。 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和贸易交易的日益繁荣，国内应收账款存量增速明显，保理业务的市场需求不

断增加，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未来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设立合资保理公司经营主要围绕对团膳类企业提供应收账款保理金融服务业务。 另外，保理公司

将积极拓展资信评价高的企业及政府和学校的应付账款客户， 并对该类客户相应应收账款提供保理金

融服务业务。

（二）可行性分析

1.发展空间巨大

商业保理与传统银行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达程度与我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还很不相称，发展空间巨大。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有餐饮团膳业务，为了解决团膳行业存在的供应链痛点，

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融资功能，进一步延伸团膳业务链，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利润增长点，团膳

商业保理业务在信用风险可控、风险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契合了公司业务转型及发展需要。

2.加强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

无锡山水城在平台资源、管理经验、人才资源等方面存在优势，公司将紧密对接无锡山水城相关资

源，同时加强风险控制，围绕现有主业餐饮团膳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亦

实现公司新的利润增长，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六、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为了进一步延伸餐饮团膳业务、打通团膳行业供应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解决

团膳行业存在的供应链痛点，对现有团膳业务形成一定协同效益，符合公司业务战略规划及长期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理公司成立后，公司将拥有实际运营权，后续将不断健全内

部机构，并基于餐饮团膳行业特点构建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各项风险评估、分析及管理，严格控制

项目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接相关保理业务。 另，双方对商业保理公司的出资将结合保理项目的

进度分批分期出资，进一步减轻公司财务压力，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对公司来说商业保理属于新的业务领域，可能存在应收账款管理运作、项目投资决策、资源配置、行

业竞争、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

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并完善内部控制流程，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

化，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

公司将根据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2021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无锡山水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无锡中科云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合作

之合同书》；

4.商业保理公司《章程》；

5.其他资料。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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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会议决定于2021年12月6日14:00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此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2月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6日上午9:15—

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2月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者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1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1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21年第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1月1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

五届监事会2021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将在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中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12月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前台。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

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盖公章）、股东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应在2021年12月3日17：00前到

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覃检 联系电话：010-83050986

传真：010-83050986� � � �邮政编码：100070

邮箱地址：qinjian049@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6．会议费用：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请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06

2.投票简称：云网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提案，对应的提案编码为100。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12月6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6日上午9:15（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结束

时间为2021年12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

6日（星期一）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对本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

担。 本人（本单位）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委托人

对下列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画“√”以明确表示同意、反对、弃权）：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对外投资暨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

如委托人对议案内容未做明确意见表示，受托人可根据其本人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

备注：

1.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

式自制均有效。

2.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三者中只能

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与相关方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基于业务转型及发展需要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 主要针对团膳企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保理金

融业务，有利于解决团膳行业存在的供应链痛点，助推现有团膳业务发展，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

点，符合公司业务战略规划及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理公司成立后，公司将充分依托合作方资源，不断健全内部机构，并基于餐饮团膳行业特点构建

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各项风险评估、分析及管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接相关保理业务，以期实

现互利共赢。 另，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并根据保理项目储备进度分批分期出资，可进一步减轻公

司财务压力。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合资成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独立董事签署：陈叶秋 邓 青 李 臻

2021年11月17日


